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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—东盟信息港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心

2024年专项补贴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主体

在广西行政区域内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机构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主体应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，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照章纳税，具备开展所申报事项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应资质。

（二）项目应用基础较好，技术先进，具有示范性、创新性。有明确、量化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。
    （三）同一项目只能由一个单位提出申报，项目总投资额不低于200万元。同一项目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自治区级资金支持的，不再予以补助。
（四）项目实施必须在广西境内，已实质性开工建设，各项建设手续须完备，投资进度不低于30%。

（五）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不得申报：

1.近五年内（至申报截止日）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事故，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；

2.申报主体近五年内（至申报截止日）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被列入失信执行人、政府采购失信名单等重大失信情形的。
三、支持方向

（一）企业数字化转型。鼓励广西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，围绕企业“研产供销服”等核心环节，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等数字技术，引入行业领先的数字化场景解决方案，开展生产过程、产品生命周期和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业务环节的深度数字化改造，推进数据采集、场景集成和系统互联互通，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，实现降本增效，形成产业互联网生态。
（二）数字技术和应用开发。鼓励具有研发能力的软件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和应用开发，数字技术应用开发范围包括不限于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区块链、数字内容智能生成技术、典型行业应用系统，研发的新技术、设计的新算法、孵化的新模型、打造的原生应用，具有一定的技术前瞻性、良好的经济和社会价值，应能与广西传统优势产业相结合，形成可落地、可推广的应用成果。
四、补贴标准

1.项目补贴比例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15%，同一项目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300万元。项目原则上应在补贴发放后1年内完成实施。

2.本补贴资金支持企业基于信创软硬件技术产品开展数字化转型、数字技术和应用的开发，优先支持云化产品和服务，推动信创产业发展。其中，补贴资金用于信创软硬件技术产品投入比例不低于50%。项目验收时须提供采购合同和发票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五、申报注意事项

（一）申报主体应按要求提交、补充申报材料，申报材料不齐全的不予支持。

（二）申报主体不能将一个项目、平台拆分成多个项目、平台申报，且相同项目、平台只能由一个单位申报。
（三）申报主体应保证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凡发现弄虚作假、提供虚假资料的，取消当年补助资格并追回已领取补助，5年内不得申报自治区数据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补助。

    （四）本指南最终解释权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所有。


